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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九龙山度假区游艇湾 L13-2 二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 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8,123,433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03,845,83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 股) 94,277,59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0.5426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09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23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忠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3 人，董事黄河先生、董事袁飞先生、董事宁志群

先生、独立董事傅劲德先生、独立董事徐麟祥先生、独立董事沈银珍女士、独立董事
秦波先生、独立董事周莉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监事长杨明华先生、监事舒伟东先生因公务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3,760,645 99.9720 85,190 0.0280 0 0.0000
B 股 94,277,498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98,038,143 99.9786 85,290 0.021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3,658,645 99.9384 85,190 0.0280 102,000 0.0336
B 股 94,277,498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97,936,143 99.9530 85,290 0.0214 102,000 0.0256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3,760,645 99.9720 85,190 0.0280 0 0.0000
B 股 94,277,498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98,038,143 99.9786 85,290 0.021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3,760,645 99.9720 85,190 0.0280 0 0.0000
B 股 94,277,498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98,038,143 99.9786 85,290 0.021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等的融资额度、对外担保额度及
对董事会进行相应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3,760,645 99.9720 85,190 0.0280 0 0.0000
B 股 94,277,498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98,038,143 99.9786 85,290 0.021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议公司 2020 年度可向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777,102 98.9013 75,290 1.0987 0 0.0000
B 股 922,323 99.9892 100 0.010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699,425 99.0303 75,390 0.969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舒伟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03,770,545 99.9752 75,290 0.0248 0 0.0000
B 股 94,277,498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98,048,043 99.9811 75,390 0.018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7,587,525 97.5911 85,290 1.0970 102,000 1.3119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金
融机构等的融资额度 、对
外担保额度及对董事会进
行相应授权的议案》

7,689,525 98.9030 85,290 1.0970 0 0.0000

6

《关于提议公司 2020 年度
可向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申请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借
款的议案》

7,699,425 99.0303 75,390 0.969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 5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

限公司对议案 6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传博先生、魏康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会议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
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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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安证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国控集团”）的通知，
根据安徽省国资委相关工作要求，安徽国控集团与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皖能集团”）、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交控资本”）签
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订背景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的经营、决策效率，更好发挥控股股东的

地位和作用，安徽国控集团、皖能集团以及安徽交控资本经协商一致签署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安徽国控集团、皖能集团及安徽交控资本分别持有公
司股份 909,020,879 股、96,520,226 股、135,128,317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分
别为 25.10%、2.67%、3.73%，截至公告日合计持有公司 1,140,669,422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31.50%。 前述三家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安徽省国资委，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相关规定，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是在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签署，协议签署后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协议签
署后收购人安徽国控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此外，皖能集团持有安徽省皖
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电力”）股份比例达到 56.74%，皖能电力持有公司
股份 20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2%，皖能电力因受皖能集团控制构成公
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安徽国控集团能实际控制公司
股权比例为 37.02%。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上合称为“一致行动人”或“各方”。
（二）“一致行动”的内容
各方在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时保持的“一致行动”指，各方在公司股东大会

中表决公司如下事项时保持一致；在行使股东大会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
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甲方的意见为准。

（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

项；
（3）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4）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5）审议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7）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9）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10）决定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11）修改本章程；
（12）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13）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14）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15）审议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
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

（16）审议公司下列对外担保事项：
①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③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④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的担保；
⑤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的担保；
⑥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17）审议以下重大交易（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

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事项：
①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②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③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

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④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⑤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18）审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本章程规定应

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各方所推荐的董事人选（如有）在公司的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均应采取相同

的意思表示保持一致，出现意见不一致时，以甲方推荐的董事意见为准。
（三）协议的变更与或解除
（1）本协议自各方在协议上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各方应完全履行协议义务，

非经各方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本协议不得随意变更；
（2）各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上述变更和解除均不得损害各方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
（四）协议有效期
各方作为华安证券股东期间，前述一致行动约定持续有效，各方可通过书面协

商方式终止协议。
各方确认， 本协议签署后未来各方新增持有的股份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亦应按

遵照本协议一致行动的相关约定履行表决权。
三、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稳定，促进控股股东作用
发挥，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四、备查文件
协议各方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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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云景路景晖巷 8 号广西广电网络

公司 21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8,939,94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1.57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谢向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

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5 人，出席 11 人，董事黄秉先生和独立董事陈晓宁先生、俞

迁如先生、何立荣先生因疫情和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10 人，出席 7 人，监事农政先生、唐燕玲女士、黄华伟先生因

疫情和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3,614,083 54.7761 465,325,861 45.223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83,438,912 99.9335 188,500 0.066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63,614,083 99.9665 188,500 0.033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为户户用项目贷款提供广电网络收费权质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28,751,444 99.9816 188,500 0.018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657,868,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5%普
通股股东 141,881,2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229,001,681 99.9177 188,500 0.0823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87,400 31.6781 188,500 68.3219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 上
普通股股东 228,914,2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370,882,
953 99.9492 188,500 0.0508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283,438,
912 99.9335 188,500 0.0665 0 0.0000

8
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370,882,
953 99.9492 188,500 0.0508 0 0.0000

9 关于审议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370,882,
953 99.9492 188,500 0.0508 0 0.0000

10
关于向银行及其他
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的议案

370,882,
953 99.9492 188,500 0.0508 0 0.0000

11
关于为户户用项目
贷款提供广电网络
收费权质押的议案

370,882,
953 99.9492 188,500 0.050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9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第 7、8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的议案，第 7 项议案公司股东广西广播电视台、南宁

电视台、柳州市广播电视台、玉林电视台、贵港广播电视台、百色市广播电视台、北
海市电视台、来宾市电视台、防城港市广播电视台回避表决，第 8 项议案公司股东
广西广播电视台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夏、覃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844,900921 证券简称：丹化科技 ,丹科 B 股 公告编号：2020-032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丹阳香逸大酒店会议室（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兰陵

路 333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7,204,108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7,178,10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 股) 26,0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4.3185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4.316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独立董事郑万青、张新志因受新冠疫情影响

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612,808 98.1530 4,321,000 1.7481 244,300 0.0989
B 股 2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638,808 98.1532 4,321,000 1.7479 244,300 0.0989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612,808 98.1530 4,321,000 1.7481 244,300 0.0989
B 股 2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638,808 98.1532 4,321,000 1.7479 244,300 0.0989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612,808 98.1530 4,321,000 1.7481 244,300 0.0989
B 股 2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638,808 98.1532 4,321,000 1.7479 244,300 0.0989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612,808 98.1530 4,321,000 1.7481 244,300 0.0989
B 股 2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638,808 98.1532 4,321,000 1.7479 244,300 0.0989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612,808 98.1530 4,321,000 1.7481 244,300 0.0989
B 股 0 0.0000 26,0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612,808 98.1427 4,347,000 1.7584 244,300 0.0989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单位并支付 2019 年度审计费用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302,808 98.0276 4,850,100 1.9621 25,200 0.0103
B 股 2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328,808 98.0278 4,850,100 1.9619 25,200 0.0103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20 年度内控报告审计单位并支付 2019 年度审计费用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302,808 98.0276 4,850,100 1.9621 25,200 0.0103
B 股 2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328,808 98.0278 4,850,100 1.9619 25,200 0.0103

8、议案名称：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832,808 98.2420 4,101,000 1.6591 244,300 0.0989
B 股 2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2,858,808 98.2422 4,101,000 1.6589 244,300 0.09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聘任 2020 年
度 财 务 报 告 审 计
单位并支付 2019
年 度 审 费 用 的 议
案

41,195,101 89.4177 4,850,100 10.5275 25,200 0.0548

7

关于聘任 2020 年
度 内 控 报 告 审 计
单位并支付 2019
年 度 审 计 费 用 议
案

41,195,101 89.4177 4,850,100 10.5275 25,200 0.0548

8

关 于 对 控 股 子 公
司 进 行 财 务 资 助
暨 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41,725,101 90.5681 4,101,000 8.9015 244,300 0.53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磊、张宇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交所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7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3 － 2020/7/6 2020/7/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621,00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62,10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3 － 2020/7/6 2020/7/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 [2009]47 号）、《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83 号）等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其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 号）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暂不执行按持
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 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
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
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 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
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相
关规定自行判断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华安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5161539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6
证券代码：110067 证券简称：华安转债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华安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华安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8.77 元 / 股
华安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 8.67 元 / 股
华安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的实施日期：2020 年 7 月 6 日
2020 年 6 月 9 日，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如下：以 2019 年末总股本 3,621,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62,100,000.00 元，占 2019 年度合并口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2.67%，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 28,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华

安转债”，代码“110067”）。 根据《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华安转债发行后，当公司派送现金股利时，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前述规定，因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华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

币 8.77 元 / 股调整为 8.67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将于 2020 年 7 月 6 日（除权除
息日）生效。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